
中商务规字〔 〕 号

中山市商务局文件
中商务交字〔2021〕1号

中山市商务局关于印发《中山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会展业发展项目）实施细则》 的通知

各镇街商务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商协会及企业：

《中山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会展业发展项目）实施细则》

业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如有问题请径

向我局反映（联系电话：0760-89892892)。

特此通知。

中山市商务局

2021年1月7日



中山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会展业发展
项目）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会展业发展，提高会展业专业化、国际化、

品牌化水平；鼓励企业参加境内展览、开拓市场，市商务局在中山

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中设立促进会展业发展

项目。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中山市促进会展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中府办〔 〕 号）、《中山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中府〔 〕 号）、《中山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中商务财字〔 〕 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市商务局是专项资金促进会展业发展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项目资金的具体管理工作，包括设置

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组织资金申报和评审、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办

理资金拨付手续、开展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工作，对资金

预算执行进度、绩效、安全性和规范性负责。

市财政局负责审核安排专项资金年度预算，监控预算执行情

况，组织实施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监督检查专项资金管理相关工作。

第二章 扶持对象、内容和标准

第三条 扶持对象为在中山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或行

业商协会。



第四条 扶持内容和标准如下：

（一）举办展览项目

对在中山市内展馆举办、展览净面积不小于 平方米、展

期不少于 天且未使用财政资金的贸易类展览（即展览面向专业观

众，不包括以个体消费为主的展览）的举办单位予以扶持。

场馆租赁费用扶持

按实付场馆租金的 给予举办单位扶持，扶持金额不超过

万元。

按参展商类别扶持

（ ）展览净面积和参展商数量不低于上届展览规模且市外参展

企业数量占参展企业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的，给予举办单位 万元

的扶持。

（ ）参与制定、修订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参展的，按参

展企业数量给予举办单位扶持，扶持标准为每家参展企业 万元。

（ ）境外企业参展的，按参展企业数量给予举办单位扶持，扶

持标准为每家参展企业 万元。

扶持上限

每个展览项目举办一届，举办单位可获扶持金额不超过 万

元；同一展览项目举办多届，举办单位可获年度累计扶持金额不超

过 万元；每个举办单位举办多个展览项目的，年度累计可获扶

持金额不超过 万元。

（二）引进展览项目



举办单位引进拥有获全球展览业协会（ ）认证展览项目的

展览机构在本市举办展览，展览净面积不小于 平方米、特装

展位面积不低于展览净面积的 且中山市外参展企业数量不低

于参展企业总数量的 ，该类展览项目除按照第四条第（一）款

“举办展览项目”规定给予举办单位扶持外，另一次性给予举办单

位 万元的扶持。

（三）举办会议

由国家或省级行业协会、学术机构、世界 强或中国 强

企业牵头，在我市举办的会期不少于 天、参会人数不少于 人

（其中市外参会人数不少于参会总人数的 ）且未使用财政资金

的会议，给予会议举办单位实付会场租金 的扶持；参会人员在

中山住宿房间数量达每晚 间或以上的，按每晚每间 元标准

给予会议举办单位扶持。

每个会议的举办单位可获扶持金额不超过 万元，同一举办

单位可获年度扶持金额不超过 万元。展览期间举办的会议活动

适用该项扶持，举办单位同时申报展览项目及会议活动的，合计扶

持金额不超过本文第四条第（一）款第 项所述扶持上限。

（四）会展认证

对获得全球展览业协会（ ）认证的本市展览项目的举办单位，

给予一次性扶持 万元；对纳入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 ）统计

的本市会议项目的举办单位给予一次性扶持 万元。

对获得全球展览业协会（ ）和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 ）



会员资格的会展机构，给予实际缴纳入会费及年费 的扶持。

（五）会展培训

对与全球展览业协会（UFI）、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等国

际会展组织或与获上述组织认证的机构合作在我市举办未使用财

政资金的会展人才培训，按实付培训场地租赁费用和讲师的交通

费、住宿费的80%予以扶持，每个培训项目的举办单位可获扶持金

额不超过5万元。

（六）参加境内展览

对参加由市商务局或本市行业商协会组织的市外境内展览（广

交会除外）的参展企业予以扶持。其中：由本市行业商协会组织展

览的中山参展企业数量须不少于 家，企业展位须有统一的中山区

域宣传标识。

展位费扶持。按实际支付展位费的 给予参展企业扶持。

每家参展企业每个展览可获扶持金额不超过 万元，每家参展企业

年度可获扶持的展览数量不超过 个。同一展览支持年度内举办多

届的，只支持其中一届。

特装费扶持（仅适用参加由市商务局组织展览的参展企业）。

按参展企业实际支付特装布展费用的 予以扶持，扶持标准不高

于 元平方米，每家参展企业每个展览可获扶持金额不超过

万元。

第三章 资金申报、审核及拨付



第五条 展览、会议、会展培训以及境内参展项目需在活动开展前

至少 天向市商务局报备相关情况，未经报备的项目不纳入扶持范

围。

第六条 市商务局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发布

资金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流程和申报材料。申报单位按照申报通知

要求提交申报材料，逾期提交的，不予受理。

第七条 镇街商务部门对项目申报主体资格及申报材料进行初

审；市商务局组织相关部门、专家或第三方评审机构等对项目进行

评审，并对评审结果进行审核。

第八条 市商务局根据评审结果提出扶持资金分配计划，在市

政府门户网站等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 天。有异议的申请单位应

在公示期内向市商务局提出复核申请，逾期提出的，不予受理。公

示期间有异议的，经调查属实并需调整的，由市商务局重新审核。

第九条 扶持资金分配计划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市政府，经市

政府批复同意后，由市商务局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第十条 申请单位有下列任一情形的，不予扶持：

（一）在申报过程中提供虚假资料的；

（二）违反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被取消申请资格的；

（三）被纳入中山市产业扶持专项资金管理系统黑名单的；

（四）活动出现重大事故或违反国家、省或市对展览、会议等

活动的管理规定的；

（五）同一项目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市级专项资金的。



第四章 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资金使用单位应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规定使用资金，

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的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市商务局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资金绩效评价、

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三条 凡经审计和监督部门认定，资金申报和使用单位以

虚报、冒领、伪造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的，责令其退还有关财政资

金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在 年内限制其专项资金申报资

格。

第十四条 资金管理实行责任追究机制，资金管理过程中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的，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 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 年，

《中山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展览业发展项目）实施细则》（中

商务交字〔 〕 号）同时废止。本实施细则实施前发生的项目，

按照《中山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展览业发展项目）实施细则》

（中商务交字〔 〕 号）执行。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山市商务局 2021年1月7日印发


